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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公司本年度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

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考虑到公司的资本结构、发展阶段和未来战略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公

司将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光学基膜新产能布局、产品研

发、日常经营等，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公司“十年十膜”的发展目

标提供可靠保证。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宁

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67,426,797.12 元。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0年年度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82,568,57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8,256,857.7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5.97%。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977,360.24 元，母公司

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67,426,797.12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28,256,857.70 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15.97%，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

局令第23号），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归属于新材料产业中的光学膜制造，聚酯切片

为公司主要原料，公司产品属于聚酯薄膜。 

近几年，我国聚酯薄膜行业高速发展，市场对聚酯薄膜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全球BOPET市场的需求在过去5年年均增长6.7%，当前年需求量超500万吨，其中

中国占到约40%。预计全球市场未来仍旧以超过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的增速将

更高，预计中国5年后的市场规模超过600亿元。近年来BOPET薄膜产品由于优异

的性能逐渐向新型电工用膜、光伏、光学膜等新领域发展，下游的快速发展使得

BOPET需求持续强劲增长，目前，国内聚酯薄膜行业呈现“低端产品过剩、高端



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但国内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BOPET高端膜国产化进程显著加快。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秉承“成为中国领先、国际一流的功能膜公司”的企业愿景，始终紧密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产业政策，结合公司“进口替代，世界领先，数一数二”

的发展战略，力争实现“十年十膜”的发展目标。公司致力于通过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依托储备的核心技术不断进行技术迭代，不断衍生新产品、拓展新领域，

逐步实现公司由技术追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转变，最终致力于打造关键基础工业

新材料平台、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世界级企业。 

目前，公司正处于成长阶段，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更多的资金保证。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504.45万元，同比增长 14.8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97.74 万元，同比增长 23.69%，公司经营现金

流量净额为 26,588.62 万元,同比增长 103.41%；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高，经营

现金流良好。 

2021 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环境，公司将重点聚焦新型显示、半导体、5G 这

三大应用场景，紧密贴合国家新材料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以“十年十膜”为目

标，整合现有积累的各种技术平台，坚持自主研发，提升创新能力，满足国内战

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新型薄膜材料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

以保障目标的实现。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及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

收益情况 

考虑到公司的资本结构、发展阶段和未来战略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公司将留

存未分配利润用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光学基膜新产能布局、产品研发、日

常经营等，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公司“十年十膜”的发展目标提供

可靠保证。本次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既满足了现金分红回报投

资者，也保障了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

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本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因素，符合公司实际，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公司董事会对于该项方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

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

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

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9日 


